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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沪杭甬”）换股吸收合并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查，确认所出具的

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本次交易申请文件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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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的承诺函》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